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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規定，從事性交易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此處所規定之罰鍰係屬： 

行政罰 刑事罰 懲戒罰 民事責任 

2 立法院制定法律後，由下列何者公布？ 

立法院 行政院 司法院 總統 

3 下列關於法律解釋與法律補充之差異的說明，何者正確？ 

目的論解釋劃分法律解釋與法律補充方法的界限 

為了不讓法官無法審判，所有的法領域都可以進行法律解釋與法律補充 

必須先進行法律解釋，確定存在法律漏洞，才考慮進行法律補充 

法律解釋係處理「法規範存在但是不完全」的問題；法律補充則是處理「法規範存在但不清楚」的問題 

4 請問地方稅法通則之性質為何？ 

自治條例 法律 法規命令 自治規則 

5 解釋民法第 164 條懸賞廣告的規定時，如認應參酌民律草案以及立法理由進行解釋，屬於下列何種解釋

方法？ 

比較法解釋 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 歷史解釋 

6 關於臺北市政府之組織，應以何者定之？ 

憲法 法律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7 下列何者非屬自治條例所得規定之行政罰種類？ 

勒令停工 沒入 停止營業 吊扣執照 

8 民法第 7 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在此之「視為」

一語，乃是： 

類推適用 擬制 可舉反證推翻 當然解釋 

9 某法律特定當年之 5 月 15 日為施行日期，該法律應自何時發生效力？ 

5 月 15 日零時起 5 月 16 日零時起 5 月 17 日零時起 5 月 18 日零時起 

10 甲為某縣政府食品檢驗合格廠商，但因該縣政府承辦人員於網路上將甲誤記為未合格廠商，致其商譽受損。

甲得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要求該縣政府道歉回復商譽？ 

確認訴訟 撤銷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11 依處罰法定原則，下列何者得作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處罰之依據？ 

行政規則 自治條例 習慣法 職權命令 

12 中央行政機關之組織以法律定之者，除別有規定者外，其組織法律原則上定名為： 

法 律 條例 通則 

13 國家賠償責任，係國家或依法設立之公法人應向人民負擔之何種責任？ 

公法上之契約不履行責任 公法上無因管理責任 

公法上損害賠償責任  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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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對於法院尚未確定之裁定不服所提起之救濟，在行政訴訟法上稱為： 

上訴 抗告 再審 異議 

15 某甲報考公務人員考試，考選部以其資格不符為由拒絕其報考，若考試舉行在即，甲在現行行政訴訟法上可

透過下列那一種制度之聲請，取得暫時參加考試的機會？ 

假扣押 假處分 假執行 停止執行 

16 下列有關信賴保護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信賴保護應先有作為信賴基礎之行政行為 人民應有信賴行政行為之信賴表現 

人民之信賴是否值得保護無庸討論 信賴保護原則適用於行政處分之撤銷及廢止 

17 行政機關未於授權之法規命令中明訂授權依據，此乃違反： 

平等原則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明確性原則 誠信原則 

18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 歲者，除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每個人都有選舉權，稱為： 

普通選舉 平等選舉 直接選舉 無記名選舉 

19 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法律，此為一般法律原則中之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20 關於學生受教育權的憲法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學生受懲戒，無論記過或退學，應保障其校內申訴權利 

校方處分剝奪學籍時，學生始可提起爭訟 

校方處分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應符合比例原則 

校方懲戒程序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21 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所規定之考試院職權，下列何者不屬之？ 

公務人員之懲戒  關於考試院所掌事項之法律案提案權 

公務人員考績之法制事項 公務人員之保障事項 

22 法律授予行政機關於決定法律效果時得行使裁量權，若有裁量濫用時，其法律效果為何？ 

效力未定 違法得撤銷 不當得撤銷 無效 

23 下列何者用來描述信賴保護原則中，有關信賴表現之構成要件要素？ 

行政機關從事行政私法行為 

人民相信行政機關從事之行政私法行為合法，並依循該法制環境而行事 

人民依循給定的外在法制環境行事，獲得效益 

因行政行為的改變，致使舊有的法制環境發生變遷，使人民發生損失 

24 立法院解散後，至遲應於幾日內舉行立法委員選舉？ 

15 日 60 日 3 個月 半年 

25 下列何種行政行為由單方作成並發生特定法律效果？ 

事實行為 行政契約 行政處分 行政指導 

26 A、B 因相戀而論及婚嫁，於某日公開舉行訂婚儀式，A 並當場贈與 B 鑽戒，以資紀念。訂婚後，雙方因時

常口角而解除婚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得請求 B 返還訂婚鑽戒 

如訂婚鑽戒價值甚高時，A 始得請求 B 返還訂婚鑽戒 

如訂婚已超過 1 年時，A 不得請求 B 返還訂婚鑽戒 

A 得請求 B 返還訂婚鑽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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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何者不屬於民事責任的範圍？ 
應被害人請求在新聞媒體刊登道歉啟事 向被害人當面道歉 
賠償修車費用新臺幣 10000 元 繳交違規停車費用新臺幣 10000 元 

28 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為下列何種行為時須經法院許可？ 
向銀行貸款  接受他人贈與輪椅 
購置不動產  向無權占有人主張所有物返還 

29 甲無故遭不知何人所有的狗咬傷，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被狗咬傷時起，逾幾年不行使而消滅？ 
2 年 5 年 8 年 10 年 

30 甲有 A 地，其上種有梨樹，甲僱用員工乙幫忙採摘梨子，問：摘下來的梨子為何人所有？ 
甲單獨所有 乙單獨所有 甲、乙共有 甲、乙依比例共有 

31 下列何者為繼承之標的？ 
受扶養之權利 離婚請求權 慰撫金請求權 抵押權 

32 甲（住所在桃園）、乙（住所在新竹縣）、丙（住所在苗栗縣）三人，在臺中市對丁（住所在苗栗縣）共同

實施侵權行為，丁以甲、乙、丙三人為共同被告，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對此訴訟，何法院有管轄權？ 
僅臺中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僅苗栗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桃園、新竹及苗栗三個地方法院均有管轄權 桃園、新竹、苗栗及臺中四個地方法院均有管轄權 

33 下列何種情形，可產生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責任？ 
契約成立後，標的物陷於給付不能 
給付遲延 
意思表示因錯誤而被撤銷，而撤銷之原因非受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 
不完全給付 

34 下列何者無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能力？ 
植物人甲  國中生乙 
高雄市政府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35 下列有關民事訴訟管轄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訟，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轄 訴訟，由原告居所地法院管轄 
訴訟，由原告及被告共同住所地法院管轄 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 

36 甲向乙借款 100 萬元，約定 1 年後返還，不料甲於期限屆至後仍未返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主張甲無權占有 100 萬元 乙得主張甲於借期屆至後仍未返還，為不當得利 
乙得主張甲於借期屆至後仍未返還，為侵權行為 乙得另催告甲返還借款 

37 就權利之作用而言，下列何種權利不屬於支配權？ 
無體財產權 債權 身分權 人格權 

38 甲在山上架網獵捕賽鴿，順利捕獲 A 所有的賽鴿 1 隻，並去電向 A 勒贖 5 萬元；得手後，甲並未歸還賽鴿。

下列關於甲刑事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僅成立竊盜罪  甲僅成立恐嚇取財罪 
甲成立強盜罪  甲成立竊盜與恐嚇取財二罪 

39 下列有關刑法上「幫助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幫助犯在性質上是屬於「共犯」 
幫助行為僅限於「物質上之有形幫助」，不包括「精神上之無形幫助」 
即使被幫助者不知幫助行為之存在，但幫助者仍成立幫助犯 
幫助犯在處罰上，是得按正犯之刑予以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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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關於刑法第 24 條「緊急避難」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人必須是為了避免社會或國家之緊急危難，始得成立緊急避難 

行為人因避免自己財產緊急危難之行為，不得主張緊急避難 

行為人之避難行為必須具有「不得已」之情形，始得成立緊急避難 

若避難行為過當時，仍應成立犯罪，亦不得減輕或免除刑罰 

41 人民對於地方法院的刑事判決如果不服，應在法定期間內向下列那一個機關提起上訴？ 

行政法院 監察院 司法院 高等法院 

42 檢察官於何種情形應為不起訴處分？ 

甲在外國傷害乙，乙回國後向檢察官提出傷害告訴 

非告訴乃論之罪，被告與被害人已達成和解 

另案已受重刑判決確定，起訴無實益 

被告受死亡宣告 

43 偽造文書罪的「偽造」行為係指： 

有權製作者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 有權製作者竄改文書內容 

無權製作者竄改文書內容 無權製作者以他人的名義作成文書 

44 甲無照駕駛汽車，被警查獲，甲即提出新臺幣 2 千元，請免開罰。試問甲之行為應以何罪論處？ 

刑法第 122 條第 3 項違背職務行求賄賂罪 

刑法第 122 條第 3 項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之期約賄賂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違背職務之行求賄賂罪 

45 依刑法規定，至少幾歲以上之人為完全責任能力人？ 

20 歲 18 歲 16 歲 14 歲 

46 下列何者為應報理論的主張？ 

治亂世用重典 犯罪矯正 以牙還牙 殺雞儆猴 

47 刑法第 33 條規定的主刑，包含下列何者？ 

罰金 罰鍰 管收 拘留 

48 依刑法規定，公務員包庇他人犯賭博罪章各條犯罪者，其法律效果為何？ 

得加重其刑  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二  減輕或免除其刑 

49 甲因酒後騎乘機車，該車因而遭警扣留保管。嗣後甲竟乘機擅自牽離並隱藏該車。甲之行為依刑法應成立

何罪？ 

僅成立刑法第 138 條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物品罪 

僅成立刑法第 320 條竊盜罪 

刑法第 138 條與第 320 條二罪想像競合 

刑法第 138 條與第 320 條二罪數罪併罰 

50 下列何者為阻卻責任事由？ 

正當防衛  依法令之行為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行為時因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者 


